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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弘毅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4號162/2018號。

澳門弘毅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弘毅會”，葡

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Determinação 
de Macau”，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of 
Determination of Macao”。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推廣及發

展大眾體育活動並推動其普及化，並組織

及參與各類型官方、民間、地區性或國際

性的比賽、交流及其他相關活動，培養會

員對體育活動的興趣及參與度，達致會員

身心健康及開闊眼界的目的。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菜園涌北街202號
威苑花園C座9樓AB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本會會員分為名譽會員及實際會員。

（一）曾對本會或大眾體育活動發展

作出重要貢獻者，經理事會提名及會員大

會通過，授予名譽會員稱號。

（二）凡對本會舉辦之運動項目有興

趣者，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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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者，經向本會提出申請並獲理事會批准

後，方可成為實際會員。

第五條

實際會員權利及義務

實際會員的權利及義務：

（一）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的權利及

享有本會提供的福利；

（二）凡年滿十八歲者，在會員大會

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表決權；

（三）會員有維護本會聲譽及參與推

動會務發展的義務；

（四）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和所有決

議，以及繳交會費和其他相關費用的義

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由全體實際會員組成，負責制定或修

改會章；選舉及任免會員大會主席、副主

席、秘書和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根據理

事會提名，表決通過或否決及宣佈頒授名

譽會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

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副主

席及秘書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名譽會員可列席會員大會會

議，但無表決權。

（五）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並具有表決權之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

票；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具有表決權之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日常具體會

務、違反本會規章之會員的紀律處分、修

訂及審批本會各項活動之收費及支出金

額及其他財務相關之事宜。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及

委員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理事會議最少每六個月召開一

次，由理事長召集，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

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

出席成員的百分之九十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開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及

委員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監事會議最少每六個月召開

一次。由監事長召集，會議在有過半數監

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

獲出席成員的百分之九十贊同票方為有

效。

第十條

代任

（一）會員大會主席因故未能視事

時，由副主席代任。

（二）理事長及監事長因故未能視事

時，分別由副理事長及副監事長代任。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所繳費用、本會

開展活動之收入、各界人士或商業機構贊

助、政府機構資助及其他收益，倘有不敷

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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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其他情況

本會章程未作規範之事宜，均以澳門

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為依歸。

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2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27,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毅雲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4號163/2018號。

澳門毅雲體育會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毅雲體育會”，中

文簡稱“毅雲體育會”。

葡文名稱：“Clube Desportivo Ngai 
Wan de Macau”。

 英文名稱：“Ngai Wan Sport Club 
of Macau”。 

第二條

會址

會址：澳門蘭花前地124號運順新邨
B座28樓AB。

第三條

會員

運動愛好者願意遵守本會會章，均可

加入成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球會友；切磋

球技；強身健體。

第五條

會員權利

1）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有對本會工作提出批評，建議及監
督之權；

3）有參加本會舉辦各項活動之福
利。

第六條

會員的義務

1）遵守會章；

2）執行決議；

3）繳交會費；

4）團結各地球友，關心和支持會務工
作。

第七條

組織

1）本會組織設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為
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有修改會章，制定會

務綱要，聽取和審查理事會及監事會的工

作報告，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及理、監事

會成員等職責（每年召開一次）。

2）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人，副主
席一人及秘書一人。

a）會員大會的召集書於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方式或透過簽收方式通知各

會員，召集書內容列明會議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

b）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c）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3）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由3人或
以上單數成員組成，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處理一切會務，理事會有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及理事若干人。

4）監事會為本會監督機構，由3人或
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負責監察會務工作，

監事會有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及監

事若干人。

5）所有機關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八條

經費

徵收會員費及接受任何形式之善意捐

贈、資助與社會贊助。

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8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東盟澳門健康產業協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4號164/2018號。

東盟澳門健康產業協進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的名稱中文為“東盟澳門健康產

業協進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a 
Indústria de Saúde de ASEAN-Macau”，
英文名稱為“ASEA N-Macao Hea lth 
Industry Association”（以下簡稱“本
會”）。

第二條

（性質）

本會是一個非牟利組織。

第三條

（宗旨）

本會宗旨為：

1）致力促進澳門與東盟各國健康產
業資訊的交流和合作，組織研討會和學術

活動，並通過人員的往來，發展澳門健康

產業，加強澳門與東盟各國之間的溝通合

作，為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政策做出貢

獻。

第四條

（會址）

一、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利亞海軍上

將大馬路41號激成工業大廈第三期5樓Q
室，可根據需要設立辦事處。

二、經會員大會批准，本會會址可遷

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五條

（會員）

一、凡認同本會宗旨並接受本會章

程的自然人和法人，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

員。

二、任何年滿十八周歲的自然人均可

以申請成為本會之個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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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何依法成立的健康產業相關企

業或社團均可以申請成為本會之法人會

員。

四、經理事會審議並批准入會申請

後，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五、本會會員並不僅限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之自然人和法人，亦包括國內、香港

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東盟地區及其他

國家之自然人和法人。

第六條

（會員權利）

一、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a）選舉及被選舉為本會機關的成
員；

b）參加本會組織的所有活動；

c）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獲取關於本會
之資訊；

d）在符合條件之情況下，享用本會賦
予之任何福利；

e）若為本會活動提供專業服務，則有
獲得理事會決議給予報酬的權利。

二、倘法人或個人會員之法定代表無

法參加本會召開之會議或舉辦之活動，得

委任一名自然人代表該法人或個人會員參

加本會之會議及活動。

第七條

（會員義務）

一、本會會員負有以下義務：

a）按照本會規定繳納會費；

b）遵守本會章程及各機關作出之決
議；

c）參與、協助及支持本會的工作；

d）履行被選任為本會機關成員的職
位職責。

二、會員積欠會費超過壹年，經催收

仍不繳交者，作自動退會論。

三、理事會有權取消任何違反本會章

程或嚴重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的會員之

資格。

第八條

（機關）

一、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

事會及監事會。

二、上述機關之成員任期為三年，可

連選連任。

三、經理事會決議，可邀請對有利於

本會開展工作的專家和知名人士，出任本

會榮譽會長、名譽會長或顧問等職務。

第九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其決

議在決定範圍內具有最高權力。

二、會員大會設一名會長，若干名副

會長，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三、會員大會舉行之會議包括年度會

員大會、換屆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

a）年度會員大會：每年必須召開一次
會議，其議程包括審議和通過理事會工作

報告，財務報告，監事會報告及有關工作

報告；

b）換屆會員大會：每三年召開一次，
換屆會員大會可與年度會員大會同時召

開，其議程除年度會員大會內容外，須選

舉產生會員大會正副會長，理事會，監事

會各成員；

c）特別會員大會：應理事會、監事會
或不少於五分之一之會員以正當目的提出

要求時，由理事會召集。

四、會員大會舉行之會議由理事會

召集，由會員大會會長主持，具體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必須最少於十天

前以掛號信書面形式通知會員或透過簽

收之方式為之。召集書上須列明會議的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五、會員大會舉行之會議之法定人數

為全體會員之半數。倘於召集通知指定之

時間出席的會員人數未達法定人數，會員

大會將於通知所指定時間之三十分鐘後

於同一地點進行視為第二次召集，屆時不

論出席人數多寡，會員大會舉行之會議均

被視為合法舉行。

六、會員大會之主要職責：

a）訂定與本會宗旨有關事宜的方針；

b）選舉產生大會正副會長、理事會、
監事會各成員；

c）審議及通過理事會之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告；

d）審議及通過監事會之工作報告；

e）修改本會章程，及對解散本會之建
議作出決議；

f）對理事會建議加入地區或國際上
相同性質之組織進行表決；

g）按理事會之建議，監事會之書面意
見對本會固定資產作出決議；

h）法律賦予的其他權限。

七、會員大會決議之事項須獲出席會

員之絕對多數贊成票通過，在贊成票與反

對票相同的情況下，大會會長有權投決定

性之一票（涉及下款規定之事項除外）。

八、修改章程及處理本會財產，應先

將有關建議通知理事會，再由會員大會審

議，必須經出席會員大會的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成票通過。

九、解散本會，應先將有關建議通知

理事會，再由會員大會審議，必須經會員

大會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成票通過。

十、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理事長，

副理事長，監事長，副監事長等成員出缺

或不能視事時，由年度會員大會，或為此

而特別召開的會員大會上補選出上述新

成員。

第十條

（理事會）

一、本會實行理事會責任制，理事會

負責管理本會、領導及開展會務活動。

二、理事會由五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理事會成員經會員大會通過選舉產

生。

三、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若干名，秘書長一名，財務長一名，理事

若干名，由理事互選產生。

四、理事會議定期召開，由理事長召

集及主持；理事長缺席時，由理事長指定

的副理事長代理會務。

五、特別理事會議可由理事長召集或

應不少於三名理事之書面要求而舉行。

六、理事會舉行之會議之法定人數為

全體理事之過半數。

七、理事會決議之事項須獲得出席理

事之過半數贊成票通過，在贊成票與反對

票相同的情況下，理事長有權投決定性之

一票。

八、理事會舉行之會議得以視像會議

方式或其他類似方式，同時在不同地方進

行，但須確保在不同地方出席會議之成員

能適當參加會議及直接對話。

九、理事會的權限為：

a）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

b）策劃、組織及安排本會之各項活
動；

c）在有需要時得設立若干專責委員
會，藉此拓展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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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聘請社會知名人士為名譽顧問、名
譽會長或顧問；

e）修訂入會費和會費的金額；

f）處理日常會務及履行本章程、法律
規定之其他業務；

g）理事會在有需要時得透過會員大
會決議，代表本會參與設立公司以進行符

合本會宗旨之產業經營；

h）理事會得下設若干工作小組，成員
由理事互選產生。

第十一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成員經會員大會通過選舉

產生，負責對本會會務及財務工作之監督。

二、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

三、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

干名，監事若干名，由監事互選產生。

四、監事會每年召開一次會議，由監

事長主持，特別會議可由監事長或至少兩

名監事要求召開。

五、監事會舉行之會議得以視像會議

方式或其他類似方式，同時在不同地方進

行，但須確保在不同地方出席會議之成員

能適當參加會議及直接對話。

六、監事會的權限為：

a）監督本會行政管理機關之運作；

b）查核本會財產及財政帳目；

c）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d）履行法律規定之其他義務。

第十二條

（經費）

一、本會之經費可由經常性收入及非

經常性收入組成；

a）經常性收入：會員入會費，每年會
費，本會產業收入，儲蓄存款利息及本會

之一切服務收費；

b）非經常性收入：對本會的捐贈和資
助。

二、本會之基金用途只能作為拓展本

會的業務及執行本會之宗旨之用。

第十三條

（過渡規定）

一、直至選出理事會前，本會的管理

事務由其創會會員所組成的籌設委員會

負責。

二、籌設委員會的行為由其中一名成

員簽署作出。

第十四條

（適用法規）

本章程未訂明事項或與法律規範衝

突之處均適用澳門法律解決。

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8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38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長者義工服務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4號166/2018號。

“澳門長者義工服務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會名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長者義工服務

協會”，英文名稱為“Macau Senior Vol-
unteer Service Association”，葡文名稱
為“Associação de Serviço de Volunta-
riado Sénior de Macau”。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雅廉訪大馬路59
號越秀花園5樓H座。

第三條

宗旨

一、本會為一非牟利團體。

二、本會宗旨：

（一）向長者推廣健康生活的訊息，

提升其自我照顧、健康管理及生活的素

質；

（二）為長者舉辦文娛康體活動，使

其退休後生活愉快，安享晚年；

（三）推動長者參予義務工作及慈善

服務，活出精彩的人生。

第四條

存續期

本會並無存續的限期。

第五條

收入來源

本會收入來源為會員繳交的會費、提

供活動或服務時收取的合理費用、經理

事會同意下接受本地及海外的資助或捐

獻。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及義務

第六條

會員

一、凡認同本會宗旨，樂於推動長者

身心健康發展工作人士，歡迎申請加入本

會。

二、經會員介紹及理事會審議通過接

納後，方成為會員。

第七條

會員權利

一、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及在大會中有表

決權利；

（二）有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

（三）有參與本會事務及活動的權

利；

（四）有建議及提出異議的權利。

二、欠交會費的會員於相應年度中止

行使其表決、選舉及被選舉的權利。

第八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有以下義務：

（一）出席會員大會；

（二）遵守本會會章；

（三）遵守會員大會及理事會各項決

議；

（四）按時繳交會費；

（五）不得作出任何損害本會聲譽及

權益的行為；

（六）沒有理事會的書面同意，任何

會員不得以本會名義參與任何對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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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領導機關

第九條

領導機關

本會領導機關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十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決策機關，

其權力如下：

（一）訂定本會工作方針；

（二）決策各項會務；

（三）根據各候選名單，選出會員大

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四）免除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

及監事會成員的職務；

（五）根據理事會的書面報告，審議

開除會員會籍；

（六）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的年度報

告或特別報告；

（七）議定每年會費；

（八）修改本會章程。

二、會員大會之組成及召集：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主

席團有會長一名、副會長及秘書最少各一

名，任期三年、可連選得連任；

（二）每年最少舉行一次會員大會平

常會議，由理事會召集；

（三）應會長主動或由理事會三分之

二成員決議或二十名以上會員聯署提請

會長召集，可舉行會員大會特別會議；決

議時須經絕對多數票以上出席會員同意

方為有效；如屬修改會章之決議，則須獲

出席會員大會四分之三之會員的贊同方

為有效；

（四）會員大會的召集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方式或透過簽收之方式通知

各會員；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的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一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最少五名或以上的單數

成員所組成，經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二、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理事、秘書最少各一名及

財政一名。

三、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可連選得

連任。

四、理事會之權力：

（一）執行各項會員大會之決議；

（二）根據會員大會制定的方針政

策，開展各項會務活動及計劃；

（三）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報告；

（四）批准或拒絕申請人入會、退

會；

（五）向會員大會提出報告建議，開

除會員會籍；

（六）在有需要時，可組織專門工作

小組。

第十二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經會員大會選出，由最少

三名或以上的單數成員所組成，並向會員

大會負責。

二、監事會成員互選產生監事長一

名、副監事長及監事最少各一名，任期三

年，可連選得連任。

三、在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監事會負

責監察理事會的工作，查核本會賬目，並

對本會每年賬目報告作出意見。

四、監事會可派出代表出席理事會會

議，可發表意見，但無表決權。

第四章

章程的修訂

第十三條

章程的修訂

修訂章程須經由會員大會通過，有關

之修訂條文須最少提前八天附於會員大

會召集書通知各會員。

第五章

最後規定

第十四條

本會之解散

如因特別理由需要解散，依法必須經

會員大會投票，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票

數贊成通過方為有效。

第十五條

補充規定

本章程未有規範的內容，將根據澳門

現行相關法例執行。

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28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昆蟲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3號161/2018號。

澳門昆蟲學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昆蟲學會”，中文

簡稱為“澳門昆蟲”；葡文名為“Sociedade 
de Macau de Entomologia”，葡文簡稱為
“SME”；英文名為“Macao Entomolo-
gical Society”，英文簡稱為“MES”，以
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法人住所

法人住所設於澳門美副將大馬路

11-A A號高橋大廈地下F舖，可透過會員
大會決議更改，以及可在外地設立辦事

處。

第三條

性質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受本章程及澳門

特別行政區法律規範。

第四條

宗旨

一、團結關心澳門自然、生態和昆蟲

的市民。

二、推動澳門自然、生態和昆蟲的相

關科普活動，和生態導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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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致力保育和推廣澳門昆蟲物種，

並提供昆蟲學相關課程，藉此增進澳門市

民對昆蟲的認識和了解。

四、提供昆蟲辨識和其他昆蟲學相關

資訊（例如：保育昆蟲學、病媒昆蟲學、都

市昆蟲學、森林昆蟲學、水棲昆蟲學、法

醫昆蟲學等等）。

五、參與澳門自然、生態和昆蟲的研

究，並提供專業分析和建議。

六、參加國際昆蟲學研究會，協助國

內外學者來訪，藉此增強澳門與內地和國

際地區間的學術活動。

七、發行澳門昆蟲圖鑑和其他研究刊

物。

第五條

會員

一、凡認同及遵守本會章程及對澳門

自然、生態和昆蟲有熱忱者，均可申請成

為本會會員，經理事會批准且繳納會費

者，方為會員。

二、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罷

免權及其他權利，以及須履行社團宗旨義

務。

第六條

組織

一、本會組織機關為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二、各機關得按需要委任不具有領導

機關成員身份的職務成員，具體由內部規

章訂定。

三、經理事會決定，可聘請熱心社會

人士擔任名譽及榮譽職務。

四、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一至三人。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五、除會長、理事長及監事長外，領導

機關成員在任期內如有增減或更換。經所

屬機關決議通過及會長批准後，以後補成

員替補。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由完全享有權利的所有會員組成，決定及

討論本會一切會務。

二、會員大會至少每年召開一次平常

大會，由理事會召集。

三、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負

責主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策

劃各項會務；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

四、正和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議以及

理、監事聯席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五、會員大會在超過半數會員出席時

方能召開，若出席人數不足，半小時後作

第二次召開，屆時則不論出席人數多少均

視為有效。

六、會員大會的職權如下：

A. 制定本會工作方針及重要事項；

B. 選舉領導機構成員；

C. 修改本會章程及制定內部規章；

D. 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工作報告及年
度帳目，以及監事會意見書；

E. 法律、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大會
決議賦予的其他職權。

七、會員大會的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

之絕對多數贊成票，惟以下除外：

A. 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B. 解散法人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通過。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最高管理機構，

由會員大會在會員中選出，人數必為單

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

干人，由理事互選產生。

三、理事會架構成員任期三年，任滿

連選得連任。

四、理事會具有以下職權：

A. 召集會員大會；

B.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C. 執行本會章程、會員大會決議和內
部規章；

D. 計劃會務發展；

E. 管理行政及財政運作；

F. 決定會員的錄取；

G. 法律、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大會
決議賦予的其他職權。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由不

少於三名且總數為單數的成員組成，及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其中一人為監事長。

二、監事會成員任期不得超過三年，

但不妨礙續任之可能。

三、監事會具有以下職權：

A. 監察理事會之運作；

B. 對會務及財務管理作出意見；

C. 審核本會年度活動報告及財務執
行報告；

D. 法律、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大會
決議賦予的其他職權。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源為會員會費、贊助、捐

款、資助、活動收益及其它合法收入，且理

事會認為必要時，得進行籌募經費。

第十一條

解釋及修改

本章程解釋權及修改權屬會員大會。

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6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粵韻情曲藝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4號165/2018號。

澳門粵韻情曲藝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粵韻

情曲藝會”。

第二條——會址：澳門龍嵩正街新維

里3號永業大廈3樓A座。

第三條——宗旨：本會為非牟利組

織，宗旨是弘揚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推

廣粵劇文化。

第二章

會員資格，福利與義務

第四條——1. 凡本澳曲藝愛好者，均
可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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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選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及可參加
本會舉辦各項活動；

3. 會員需遵守本會規章，若違反本會
規章或行為失檢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

其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五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推舉會長一人。並選舉理、監事會

成員，以及修定會章，決定及檢討本會一

切會務。

第六條——會長負責領導本會工作，

會員大會選舉各領導架構成員，各成員任

期叁年，連選得連任。

第七條——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

機關，由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人，理

事若干名，任期叁年。理事長由全體理事

互選產生，連選得連任；理事會負責執行

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規劃本會各項活

動。

第八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監事長一人，監

事二人，任期叁年。監事會職權負責監督

理事會工作。

第四章

會議

第九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特別大會可由會長隨時召開，並由理事長

召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大會決議以絕

對多數出席會員同意，方可通過：大會之

召集須最少提前8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
式召集各會員，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條——理、監事會每半年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一條——本會經費及一切開支

由各會員會費及社會機構贊助。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如有未盡善之

處，由會員大會會議議決修改。修改章程

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6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6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渝澳青年交流促進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29。

渝澳青年交流促進會

章程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渝澳青

年交流促進會”，英文名稱為“M a c au–
Chongqing Youth Exchange Promot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埃武

拉街318號花城地下AG舖，經會員大會同
意，會址可遷移至本澳其它地方。

第三條——宗旨：

1）擁護“一國兩制”，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愛國愛澳；

2）為著推廣教育及協助青年發展，推
動及促進渝澳兩地青年各領域的交流，增  
強澳門青少年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弘

揚中華文化；

3）促進渝澳兩地青年的經貿、科技及
專業交往，加快渝澳兩地經濟大融合；

4）希望澳門青年透過重慶了解祖國，
為渝澳青年在就學、就業、創業及文化交

流等方面尋找新的發展天地，鼓勵青年發

揚奮發圖強的優良傳統。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無

存立期限，設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

會。

第五條——凡支持本會章程，填寫入

會表格，經理事會審批即為會員。會員有

權參加本會的活動，擁有選擇權和被選舉

權。

第六條——1）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
高權力機關，設會長一名及副會長若干

名；會長負責主持會員大會。會員大會可

決議通過或修改章程，選舉領導架構；

2）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3）解散或延長本會存續期之決議，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4）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事會
召集，需最少提前八日以透過掛號信或簽

收之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示會議的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會員大會必須在

最少半數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

議，如不足半數，則原訂時間三十分鐘後

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

之會議。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論

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大

會職權。 

第七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其組成人數必須

為單數；理事會須根據會員大會制訂的方

針，領導、管理和主持會務活動；招收會

員；製作年度工作報告書和財務報告書。

第八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

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其組成人數必須為

單數；監事會須監督理事會之運作；審核

財務賬目。

第九條——經理事會決議，得聘請

社會知名人士擔任本會榮譽會長、名譽會

長、名譽顧問和顧問，以指導本會工作。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會長及副會

長、理事會及監事會之成員每屆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一條——本會的經費來源包括

學術研究的資助、自願捐獻、私人及商業

機構之贊助、政府機構資助。

第十二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

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規範執行。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3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3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環星音樂文化協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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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環星音樂文化協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澳門環星

音樂文化協會，本會的存立並無期限。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機構，以團

結會員、互相學習及熱愛音樂、歌唱愛好

人士、推廣本澳藝術文化及持續發展、促

進各地（海內外）文化藝術活動交流、積

極參與社會各項文娛公益及慈善活動以

營造一個和諧團結的組織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士

德大馬路31-33號華暉閣19樓G座，經會員
大會通過後，會址可遷移至澳門特別行政

區內之任何地點。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任何愛好唱歌人士或經

常參與本會活動演出者，經申請由理事會

批准成為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 選舉及被舉權；

2 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3 按照本會的章程，請求召開會員大
會；

4 參與本會的一切活動及享有本會提
供的各項福利。

第六條——本會會員應貫徹本會宗

旨，促進會務發展及維護本會聲譽。

第七條——1 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
成，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制定或

修改會章。

2 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關，負責執
行會員大會的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理事

會組成總人數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一名、及理事若干名。

3 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關，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財政活動及編制

年度報告等。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

名及監事一名。

4 上述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為三年。若工作表現良好，可以

再選連任。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八條——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
權力機關，有權通過與修改會章，選舉會

長、副會長及理、監事會成員．審查會務、

財政及解散本會。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

出席會員四分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

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三之贊同票。

2 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
會長若干名，每屆會長，副會長任期三年，

可連選連任，候任會長須曾任本會理、監

事或以上職務。

3 任何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
數票，但章程有規定除外。

4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並須於最
少十天前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

員，通知書上須列明開會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

5 會員大會第一次召集需全體會員半
數出席，若超過原定開會時間半小時而出

席人數不足半數，屆時會議法定人數不受

限制。

第四章

資產及經費

第九條——1 各界人士的贊助資金。

2 會員會費。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8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8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東莞石龍同鄉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31。

澳門東莞石龍同鄉會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本會定名“澳門東莞石龍

同鄉會”。

英文名稱為：Macao Dongguan Shi-
long Countrymen Association。英文簡
稱：MDSCA。

第二條——本會宗旨：擁護基本法，

支持一國兩制，共建和諧社會。愛國、愛

澳、愛鄉，互愛互助、敦睦鄉誼，為家鄉建

設、為鄉親事業發展作貢獻。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黑沙

環菜園路信達廣場第三期15樓O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屬居於澳門之東莞石

龍鎮鄉親賢達（包括親屬、熱心朋友）或

旅澳鄉親，贊同本會宗旨，不分性別、年

齡，履行入會申請手續，由本會會員介紹

經本會理事會審查批准，即可加入本會為

會員，但理事會有權拒絕其入會要求，而

無需宣佈理由，會員權利和義務如下：

會員權利：

（甲）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乙）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及建議之

權。

（丙）可享本會所辦的康樂、體育、

福利等活動之權。

會員義務：

（甲）遵守本會會章。

（乙）履行本會決議，協助本會推進

會務，促進鄉親間聯繫。

（丙）經費可由本會會員自願贊助，

數額不設上限。

第五條——如有不遵守會章，損害本

會名譽或觸犯當地法例者，經由理事會議

決得開除其會籍。

第六條——凡自動退會或被開除者，

其前已捐贈或繳納之各種費用概不發還，

並同時停止其享有之一切權利。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關，設主席（會長）一人，任期為三

年。

第八條——會員大會有如下職權：

（甲）制訂及修改會章。

（乙）決定會務方針及重大事宜。

（丙）選舉會員大會主席（會長）、理

事會、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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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戊）組織籌募經費。

第九條——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行

機關，由單數成員組成，任期為三年，連

選得連任，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若干名，秘書長一名，財務長一名，理

事若干名，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甲）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乙）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丙）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策和管理

日常具體會務工作。

（丁）籌備召集會員大會。

第十條——本會開立及調動銀行賬

戶、提存現金、發出、簽署、承兌、開具和

背書匯票、本票、支票和任何其他債權證

券及簽署其他銀行文件，均須由大會主席

（會長）、理事長、監事長共同簽名方有

效。

第十一條——本會設有創會會長，第

一屆會長退任後聘任為創會會長。

第十二條——理事會亦可聘請社會名

流擔任本會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名

譽會長及顧問。第二屆或以後的會長退任

後將獲聘任為本會永遠榮譽會長，而每屆

的副會長、理事長及監事長退任後將獲聘

任為本會榮譽會長。而理事會可視實際需

要，聘用工作人員。

第十三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關，由單數成員組成，監事會任期為三

年，連選得連任，監事會設監事長壹名，

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監事會之職權如

下：

（甲）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情況。

（乙）定期審查賬目。

（丙）有權列席理事會會議。

（丁）對有關年報及賬目制訂意見

書，提交會員大會。

第四章

會議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定期每年舉

行一次，由理事會召集，如理事會認為有

必要時，且不少於總數五分一之會員以正

當目的提出要求時，可提請召開臨時會員

大會。

第十五條——理事會會議每月召開一

次，會議由理事長負責召集。

第十六條——監事會會議每半年召

開一次，如監事長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

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

八日透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

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議程。

第十八條——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

絕對多數票，但不影響下列有關條款規

定之適用：

（甲）本章程之修改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乙）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

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九條——本會經費除由會員會

費及贊助費用外，如有不敷或有特別需要

時，由理事會，監事會聯席會議研究籌募

之。

第二十條——本會是一非牟利機構，

可接受鄉親，社會人士，當地政府機構及

社會團體之贊助。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

員大會。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29,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大學電機及電腦工程系校友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8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2/2018/A S S檔案組第98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大學電機及電腦工程系校友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大學電機及電

腦工程系校友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iação dos Antigos Alunos do Depar-
tamento de Engenharia Eletrotécnica 
e de Computadores da Universidade de 
Macau”，英文名稱為“University of Ma-
cau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
ing Department Alumni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UMECEDAA”。

第二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宗旨為：

一、加強澳門大學《電機及電子工程

系》與《電機及電腦工程系》校友之聯

繫、互助以促進友誼；

二、加強校內校外之間的聯繫和溝通

以傳遞訊息；

三、舉辦各種專業知識和經驗的交流

活動；

四、舉辦各種延續培訓和知識更新活

動；

五、積極推動學術與業界之溝通；

六、關注並參與推動澳門各方面的發

展。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路環黑沙大馬路

海蘭花園三區二座3D。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入會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之澳門大學電機及電

子工程系、電機及電腦工程系的畢業生均

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須由理事會核准。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一、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參與會員大會並作提案及表決；

（2）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罷免權及上訴權；

（4）參與會議及發言權；

（5）參與本會活動及其他應有之權
利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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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會員應有以下義務：

（1）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決議；

（2）支持及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按時繳交會費。

三、名譽會員、特邀會員、名譽顧問、

名譽會長及永遠名譽會長無需繳交會費，

並可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及出席會

員大會，但無選舉權或被選舉權。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最高決策機構，由全

體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秘書各

一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負責

主持會議；

三、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修改本會

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

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的贊同票；

四、選舉及罷免會員大會主席、副主

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五、決定會務方針；

六、審議及通過理事會之工作報告；

七、審議及通過監事會之相關意見；

八、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

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知

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第八條——理事會

理事會為最高執行機構，由最少三名

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及理事各若干名，每屆任期三年，

可連選連任，理事會職權包括：

一、確實執行本會章程；

二、負責會內之行政及財政工作；

三、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計劃；

四、執行會員大會通過之決議；

五、審批會員資格；

六、因應會務需要，理事會得設置工

作小組；

七、凡對本會的發展有所貢獻或在電

機及電腦工程相關領域內有成就的人士，

由至少五名正式會員推薦並經理事會決

議及邀請，可成為本會特邀會員、名譽會

員、名譽顧問、名譽會長及永遠名譽會長

職務。

第九條——監事會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由最少三

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

及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

任，監事會職權包括：

一、監督理事會之日常會務運作和稽

核財政收支，並向會員大會提交意見書；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行；

三、監督理事會對會員大會決議的執

行；

四、檢舉違章之理、監事會成員及會

員。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經費

一、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

士贊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

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二、本會之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

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本會經費預算、決算，於每年度

前、後兩個月內編訂，經會員大會通過後

公告；

四、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其剩餘財產

應由會員大會決定處理方法。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附則

一、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

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並公佈後

施行之，修改時亦同。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07,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Cultural de Macau de 
Cidadãos Internacionais Distintos»

Certifico, por extracto, que por docu- 
mento autenticado, outorgado em 30 de 
Outubro de 2018,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e registado sob o n.º 6 do Maço de Docu- 
mentos Autenti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e Alterações dos Estatutos n.º 1/2018-B, 
foi constituída 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
minação em epígrafe, que se regerá pelos 
estatutos constantes da cópia anexa e que 
vai conforme o original a que me reporto:

國際傑人會澳門文化會

章程

第一條——本會定名中文為：本會

定名為「國際傑人會澳門文化會」，英文

譯名為“Macau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Distinguished Citizens Society Interna-
tional”，葡文譯名為“Associação Cultu-
ral de Macau de Cidadãos Internacionais 
Distintos”。

第二條——會址設在：澳門關閘華大

街7號海南花園第一座地下P舖。經會員大
會批准，可把會址遷往其他方。

第三條——一、宗旨：本會為非政治

性、非宗教性和非牟利積極參與社會公益

活動之社會服務團體。以闡揚民主自由思

想，尊重宗教信仰、發展人類之才智、聯

合人類之力量，繁榮社會經濟及精神文明

進展、促進人類之瞭解與友誼、邁向幸福

大同之社會為宗旨。二、信條：勿以傑出人

才自居，願以傑人作為終身努力之目標。

堅守服務社會原則，保持努力作事精神。

培養明禮義知廉恥之高尚人格。力行忠

孝、仁愛、信義、和平之良好道德。自我訓

練、發展領導能力。負責盡責、樂於行善。

以傳揚優秀中華文化為己任。

第四條——內部章程：本會另設內部

章程，規範會員資格；理、監事會的內部

組織和運作。

第五條——會員義務和權益：會員有

選舉權、被選舉權及參與本會活動的權

利，繳交會費；出席會員大會，維護本會

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之發展，支援與協

助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只要認同本章

程及本機構之決定，便可申請成為會員。



N.º 45 — 7-11-2018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19937

第六條——機構：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為會員大會，每兩年進行一次換屆選舉。

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或兩名，

得設立大會秘書，作為本會法人代表，主

持會務工作。

第七條——理事會：本會設立理事

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由三名或以上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兩

名，由單數會員組成，任期兩年，可連選

連任。理事長連任但不得超過兩屆。執行

及落實會員大會通過之議決及活動方針；

處理日常會務；建議及舉辦活動；履行法

律及章程所載的其他義務。

第八條——監事會：本會設立監事

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由三名或以上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兩

名，以單數會員組成，任期兩年，可連選

連任。除了法律及章程賦予之職權外，監

事會可對理事會提交之賬目、報告和資產

負債表提出意見；監督理事會的運作。

第九條——決議方式：除透過親身出

席或書面授權代表出席會議外，本會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得以視像方式或其

他類似方式，同時在不同地方進行。

第十條——經費來源：本會為非牟利

之機構，經費均來自會員的會費和社會各

界人士的樂意贊助和饋贈。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

集：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召開會員大會必

須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書面通

知，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會議之

議程：有五分之一會員為合法的目的，有

權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決議及權限：

屬首次召集之大會，如出席會員未足半

數，不得作任何決議，而會員大會的任何

決議應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

能有效；其權限：

a）修訂和通過章程修改案（修改章
程應有四分之三出席之會員通過方能有

效）。

b）選舉和通過本會的一切決議。

c）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報
告、翌年預算。

d）解散法人應有四分之三的全體會
員通過，視為有效。

私人公證員 蘇雅麗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30 de 
Outubro de 2018. — A Notária, Ana Soar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8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8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Instituto Ricci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32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Artigo  primeiro

A Associação adopta a denominação 
«Instituto Ricci de Macau», em chinês «Ou 
Mun Lei Si Hoc Sé», em inglês «Macau Ric-
ci Institute», e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o 

Largo de Santo Agostinho, n.º 5.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根據八月十二日第11/96/M號法律第十條之

規定，豁免有關刊登費用）

(Isento do custo da publicação, ao abrigo 
do artigo 10.º da Lei n.º 11/96/M, de 12 de 

Agosto)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歐國際工商協會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Indústria e 
Comércio China-Europa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30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中歐國際

工商協會”，英文名為“C h i na Eu rop 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C EI BA”，葡文為“A s so-
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Indústr ia e 
Comércio China-Europa”。會址設在澳
門板樟堂街16F-16L號顯利商業中心7字
樓84室，可按需要遷往本澳其他地方，及
在本澳以外設立分會和開辦各地辦事處

或聯絡處。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8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排排舞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38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二條——會址：澳門筷子基和樂大
馬路24號宏基大廈第三座6樓N。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條——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
機關，由會員大會選出三名成員組成，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負責執行會員大會
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

第十一條——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一名、理事一名，共三名成員組成。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3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3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體育舞蹈協會

Associação de Dança Desportiva  
Internacional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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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39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總則）第二條——會址：澳

門筷子基和樂大馬路24號宏基大廈第三
座6樓N。

第三章（組織）第八條——會員大會

設會長一名，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條——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

機關，由會員大會選出三名成員組成，任

期三年，可連選連任，負責執行會員大會

決議及日常具體會務。

第十一條——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一名、理事一名，共三名成員組

成。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6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兒童聯網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37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

存續期不設期限。宗旨為促進會員間之合

作、提升教育支援服務、以及轉介有關教

育需要的教育和健康指導。 

第三條 

會址 

本會的會址設在澳門氹仔美副將馬

路141號海茵怡居第二座4J。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9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9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空運暨物流業協會

Associação de Despachantes de Carga 
Aérea (Logística)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36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空運暨物流業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三條——本會會址為澳門北京街

126號怡德商業中心七樓E座。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一條——理事會由理事中互選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人，秘書長一人，

財政司庫一人，理事最少二人及候補理事

二人，理事會總人數須為單數，理事會成

員之任期為兩年，理事長得連選連任，理

事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工作，理事

會決議需超過半數出席方生效。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9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9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三水青年協進會

Associação de Juventude de Macau para 
o Avanço da Sanshui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8/AS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34號。該修改及增加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

第一條——本會正式中文名稱為

“澳門三水青年協進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e Juventude de Macau 
para o Avanço da Sanshui”，英文名稱為
“Macau Sanshui Youth Advancement-
Association”，本會是澳門三水同鄉會的
屬會。

第二章

第七條——會員資格之中止及喪失

（1）屬自願退會者，須以書面形式向
理事會作出通知。

（2）倘會員嚴重違反本會章程、破壞
本會名譽或損害本會利益者，經理事會調

查屬實，即按情節輕重分別給予勸告、警

告或中止其會員資格。

第三章

第九條——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由全體會員所組成；

（2）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常務副會
長、副會長若干名及秘書一名；

（3）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及以本會名
義發言，對內領導會務及召集主持會員大

會；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如會長出缺，由

其中一名副會長代為之。

第三章

第十二條——理事會

（1）理事會是本會執行機關；

（2）理事會最少由七人或以上的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常務副理事長、

副理事長若干名、理事若干名、財務一名

及秘書一名。由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3）理事會貫徹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議定工作計劃及處理日常會務，最少

每半年開會一次；

（4）理事長的主要職責是領導理事會
各項工作，對外可代表本會及以本會名義

對外發言；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作。如理

事長出缺，由其中一名副理事長代為之。

第三章

第十三條——理事會之職權

（1）制定本會的會務政策及活動方
針，並提交會員大會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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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會務之發展及需要，可增設專
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並有權訂定上述各單

位的職能，以及委任及撤換有關負責人；

（3）每年向會員大會提交會務報告、
賬目和監事會交來之意見書；

（4）審批入會申請；

（5）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6）決定繳納會費及訂定會費金額；

（7）本會為推動及發展會務，理事會
可決定敦聘社會賢達或資深會員擔任榮

譽會長、名譽會長、創會會長、名譽顧問、

顧問等職務，以指導本會會務工作。

第四章

第十六條——收入及支出

（3）本會之一切支出，包括日常及舉
辦活動之開支，必須經由理事會通過確

認，並由本會之收入所負擔。

第五章

第十九條——會徽

(3)每年向會員大會提交會務報告、賬目和監事會交來之意見書； 

(4)審批入會申請； 

(5)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6)決定繳納會費及訂定會費金額。 

(7)本會為推動及發展會務，理事會可決定敦聘社會賢達或資深會員擔任榮譽會

長、名譽會長、創會會長、名譽顧問、顧問等職務，以指導本會會務工作。 

 

第四章第十六條—收入及支出 

(3)本會之一切支出，包括日常及舉辦活動之開支，必須經由理事會通過確認，

並由本會之收入所負擔。 

 

第五章第十九條：會徽 

 

 

 

 

 

簽署人：                       

                                二零   年  月   日於澳門特別行政區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0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世界居士聯合會（澳門）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起，存

放於本署22/2018號檔案組內，並登記於
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
內，編號為39號，該總會修改章程內容載
於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世界居士聯合會（澳門）

章程修改

“世界居士聯合會（澳門）”，英文名

稱為“World Upasaka Federation (Ma-
c au)”（以下簡稱“本會”），根據於二零
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會員大會之決議及按

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條及《公證法

典》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規定，聲明修改本

會章程第一條及第三條內容如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世界居士聯合會（澳

門）”，英文名稱為“World Upasaka Fed-
eration (Macau)”，英文縮寫“WUF”。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賈伯樂提督街63
號地下藥王禪院。”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林笑雲

（是項刊登費用為 $6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8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建築置業商會

Associação de Construtores Civis e 
Empresas de Fomento Predial de Macau

Macao Association of Building 
Contractors and Developers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no Bole-
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que foram alterados 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to, 
assinado em 30 de Outubro de 2018,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21/2018,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澳門建築置業商會

章程修改

澳門建築置業商會，葡文名稱為“As-
sociação de Construtores Civis e Empre-

sas de Fomento Predial de Macau”，英
文名稱為“Macao Association of Build-
ing Contractors and Developers＂（以下簡
稱“本會＂），聲明修改本會章程第四條、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

“第四條——本會會員分永遠及普

通兩類，各分商號會員、個人會員兩種，其

入會資格分別如下：

1. 商號會員：凡在本澳領有經營建
築、置業、物業發展、工程設計顧問及相

關行業牌照之商號，均可加入本會為商號

會員，每商號指定一人為代表，如代表人

有變更時，應由該商號具函申請改換代表

人。

2. 個人會員：凡根據澳門現行之有關
建築、置業範疇資格認可之法律，在澳門

土地工務運輸局或政府相關權限部門註

冊並具自然人商業企業主資格者，可申請

加入本會為個人會員。

第二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

召開一次，由理事會依法召集之。理事會

認為有必要，或至少有五分一會員聯署請

求時，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會員大會之

召集，得用掛號信方式或親身簽收方式

通知，並至少須於開會前八天為之，並須

有超過全體會員之一半參加方得舉行。如

遇不足此數則可依召開時間順延半小時，

如仍不足，則可作合法舉行正常討論。如

會員未克出席會員大會，商號會員可委託

其商號一人代表出席；個人會員可委託出

席會員代為參加，惟每一出席者只能接受

一至五票之委託，均可投票選舉會務負責

人，但必須將有效授權書於會員大會前送

交本會備案。

第二十四條——理事會會議或理、

監事聯席會議每月召開一次，分別由理事

長、監事長召集。如有特別事項時，得隨

時召開特別會議。常務理事會議、監事會

會議需要時隨時召開。每次會議須有一半

以上人數參加，方得開會。

第二十五條——如遇有表決問題，則

需有出席人數以絕對多數票通過方為有

效，但法律規定須有特定多數票的情況則

除外。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之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修改後的本會章程全文如下：

澳門建築置業商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中文為“澳門建

築置業商會”，又名“澳門建築商會”；葡

文名為“Associação de Construtores Civis 
e Empresas de Fomento Predial de Ma-
cau”，英文名為“Macao Association of 
Building Contractors and Develo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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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本會宗旨：擁護「一國兩

制」，堅持愛祖國、愛澳門，加强同業團

結，協調同業關係，聯絡同業感情，互相

幫助發展業務，維護同業正當權益。為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安定、經濟繁榮而努

力。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水坑

尾街103號建築置業商會大廈五樓及六樓
A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本會會員分永遠及普通

兩類，各分商號會員、個人會員兩種，其入

會資格分別如下：

1. 商號會員：凡在本澳領有經營建
築、置業、物業發展、工程設計顧問及相

關行業牌照之商號，均可加入本會為商號

會員，每商號指定一人為代表，如代表人

有變更時，應由該商號具函申請改換代表

人。

2. 個人會員：凡根據澳門現行之有關
建築、置業範疇資格認可之法律，在澳門

土地工務運輸局或政府相關權限部門註

冊並具自然人商業企業主資格者，可申請

加入本會為個人會員。

第五條——不論商號或個人申請入

會，須由本會兩位會員介紹，並經理事會

通過，方得為正式會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有下列權利：

1. 會員入會半年後方有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

2. 批評及建議之權；

3. 享受本會所辦之文教、康樂、福利
事業之權。

第七條——本會會員有下列義務：

1. 遵守本會會章及決議；

2. 推動會務及促進會員之間的互相
合作；

3. 繳納入會費及年費。

第八條——1. 普通會員批准入會時即
繳交入會費及當年度會費，以後每年於一

月份內繳交當年度會費；逾期者本會以掛

號函催促之，再三個月仍不繳交者作自動

退會論；

2. 永遠會員批准入會時，必須於兩週
內繳交入會費。由於結束業務、解散及其

他原因以致停業或不復存在之永遠商號

會員，及核實身故之永遠個人會員，其會

員資格即記錄存檔。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本會會章，

破壞本會行為，或觸犯刑事案，影響本會

聲譽者，由理事會視其情節輕重，分別予

以勸告、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如有異

議，交由監事會裁定之。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其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正、副會長及理、監事成員；

3. 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工作計劃及
重大事項；

4. 審查及批准理事會及監事會工作報
告。

第十一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不多於八人，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會

長領導會務，負責對外代表本會，副會長

協助會長工作及會長出缺時代行其職務。

正、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議、常務理事會

議和理、監事聯席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

權。

第十二條——會長可每年召開兩次有

正、副會長，正、副理事長及正、副監事長

參加之聯席會議，聽取理事長匯報會務及

商討會務進展事宜。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理

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由會員大會

選出理事不多於五十九人，組成人數必須

為單數。理事名額經確定後，在任何情況

下出現空缺均無須補選。理事會職權如

下：

1.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 計劃發展會務；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議；

4. 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四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不多於八人及其他理事不多於

五十人。理事長領導本會負責會內工作，

執行會務，召開理事會議。如理事長出

缺，由副理事長代之。並設總務部、聯絡

部、文康部、福利部、財務部、交際部、校

董會等部門。正、副理事長及各部門之負

責人選，由理事會互選產生。理事會認為

必要時，可增設特別委員會，及視工作需

要，聘用工作人員。

第十五條——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不多

於三十五人，處理日常會務。除正、副理事

長及各常設部門為首負責人為當然常務

理事外，不足之數由理事推選。

第十六條——會長、副會長、理事任

期為三年，任滿得連任。惟會長及理事長

連續任期最長為兩屆。

第十七條——本會正、副會長卸職

後，若不擔任理、監事等職務，得聘為永

遠榮譽會長；正、副理事長卸職後，若不

擔任理、監事等職務，得聘為永遠榮譽理

事長；常務理事、理事卸職後，若不擔任

理、監事等職務，得聘為榮譽理事。均可

出席會議，並有發言權。

第十八條——本會監察組織為監事

會，由會員大會選出監事不多於十五人，

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惟監事長連續任期最長為兩屆。

其職權如下：

1.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2. 定期審查帳目；

3. 出席理事會會議或常務理事會議；

4. 對有關年報及帳目制定意見書呈交
會員大會。

第十九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

副監事長不多於三人，常務監事不多於五

人，餘額為監事。正、副監事長及常務監

事由當選監事互選產生，監事會名額經

確定，在任何情況下出現空缺，均無須補

選。

第二十條——本會正、副監事長卸職

後，若不擔任理、監事等職務，得聘為永

遠榮譽監事長；常務監事、監事卸職後，

若不擔任理、監事等職務，得聘為榮譽監

事。均可出席會議及有發言權。

第二十一條——商號會員如獲選為

正、副會長、理事、監事職務者，其派出擔

任職務之代表人，須經理事會會議通過方

可。

第二十二條——本會得視工作需要，

聘請對本會有卓越貢獻人士為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榮譽顧問或顧問。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

召開一次，由理事會依法召集之。理事會

認為有必要，或至少有五分一會員聯署請

求時，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會員大會之

召集，得用掛號信方式或親身簽收方式

通知，並至少須於開會前八天為之，並須

有超過全體會員之一半參加方得舉行。如

遇不足此數則可依召開時間順延半小時，

如仍不足，則可作合法舉行正常討論。如

會員未克出席會員大會，商號會員可委託

其商號一人代表出席；個人會員可委託出

席會員代為參加，惟每一出席者只能接受

一至五票之委託，均可投票選舉會務負責

人，但必須將有效授權書於會員大會前送

交本會備案。

第二十四條——理事會會議或理、

監事聯席會議每月召開一次，分別由理事

長、監事長召集。如有特別事項時，得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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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召開特別會議。常務理事會議、監事會

會議需要時隨時召開。每次會議須有一半

以上人數參加，方得開會。

第二十五條——如遇有表決問題，則

需有出席人數以絕對多數票通過方為有

效，但法律規定須有特定多數票的情況則

除外。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之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二十六條——理事及監事應積極出

席會議。若在任期內連續六次無故缺席，

經理、監事聯席會議核實通過，作自動退

職論。如因事以書面或電傳請假者不作缺

席。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七條——本會會員應繳費用如

下：

1. 永遠商號會員，一次過繳交入會費
壹萬元；

2. 永遠個人會員，一次過繳交入會費
伍仟元；

3. 普通商號會員，入會時繳交入會費
壹仟元，每年繳納會費四佰元；

4. 普通個人會員，入會時繳交入會費
伍佰元，每年繳納會費二佰元。

第二十八條——本會經費收支，須由

理事會造具決算報告經會員大會通過。本

會經費如有不敷或有特別需要時，得由理

事會發動籌募。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本會章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施行。

第三十條——本會章修改權屬會員

大會。

第三十一條——本會章由會長及理、

監事會解釋。

第三十二條——本會使用之會徽如下：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30 de 
Outubro de 2018. — O Notário, H.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4,67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678,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經濟法律學會

Associação Jurídica e 
Económica de Macau

Certifico que desde 31 de Outubro de 
2018 e sob o n.º 10 do maço n.º 1 do ano de 
2018, respeitante a associações e funda-
ções, se acham arquivados neste Cartório 
os estatutos actualizados, em virtude de 
alteração dos mesmos, da Associação iden-
tificada em epígrafe:

澳門經濟法律學會

Associação Jurídica e 
Económica de Macau

修改章程條文

第五條

（會員資格）

一、本會會員包括正式會員及學生會

員，但學生會員不具投票權及被選舉權。

二、凡具有本地、中國內地或其他國

家及地區之經濟或法律領域課程之碩士

學歷或以上、又或同等學歷，又或具有相

關專業的相同學科的同等學歷，且須從事

相關專業工作者，同意本會章程，均可加

入本會成為本會正式會員。

三、凡正就讀本地、中國內地或其他

國家及地區之研究生或第二學位且須從

事相關專業工作者，同意本會章程，均可

加入本會成為本會學生會員。

四、會員須繳納入會費，每年需繳納會

費，連續兩年不繳納者即喪失會員資格。

私人公證員 李奕豪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31 de 
Outubro de 2018. — O Notário, Pedro Leal.

（是項刊登費用為 $73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37,00)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召集書

依照法例及本中心章程，澳門生產力

暨科技轉移中心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在

位於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7字樓，
中心總辦事處演講廳召開社員大會平常

會議，議程如下：

1. 通過2018第2次社員大會會議議
程；

2. 通過2018第1次社員大會會議記
錄；

3. 由理事會主席引介2019年度工作
計劃及由理事長引介2 019年度財務預
算；

4. 各社員對2019年度的工作計劃及
財務預算進行討論並作出表決；

5. 其他事項：關於機場管理有限公司
來函擬轉移所持出資份額至其母公司澳

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事宜。

根據本中心章程第十九條第二項，屆

時若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大會將於上述

指定時間一小時後，即進行第二次召集，

屆時無論出席社員的人數及其代表的股

份多少，會議均為有效。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大會主

席

徐偉坤

CENTRO DE PRODU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o Centro de Produ-
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para reunir em sessão ordinária, no 
dia 29 de Novembro de 2018 (5.ª feira), pelas 
11,30 horas, no Auditório da sede social, 
sita na Rua de Xangai, n.º 175, Edifício da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Macau, 7.º andar,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Aprovação da Acta da última sessão 
da Assembleia Geral;

2. Aprovação da Ordem de Trabalhos da 
presente sessão;

3. Apresentação pelo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do Plano de Actividades do 
CPTTM de 2019 e pelo Director Geral, do 
Orçamento par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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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bate e votação pelos Associados, 
do Plano de Actividades e do Orçamento 
para 2019;

5. Outros assuntos:

Pedido, por carta, da ADA — Adminis-
tração de Aeroportos, Lda., de transferên-
cia da sua unidade de participação à sua 
empresa-mãe, CAM — Sociedade do Ae-
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Nos termos d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décimo nono dos Estatutos, na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reunirá uma hora 
depois da hora marca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Associad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nominal represen-
tado.

Macau, aos 26 de Outubro de 2018.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do CPTTM, Tsui Wai Kw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9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90,00)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公共照明網絡在線監控系統”

公開招標競投

（投標編號PLD-CS012/18/88）

1. 進行招標程序之實體：澳門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2.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3. 服務地點：澳門特別行政區管轄的
所有地區。

4. 承投目的：為澳門公共照明網絡提
供在線中央監控系統。

5. 完工期：一年。

6. 標書的有效期：標書的有效期為
九十日，由公開開標日起計，可按招標方

案規定延期。

7. 承投類型：報價為提供整項服務之
總金額。

8. 臨時擔保：澳門幣$700,000.00（澳
門幣柒拾萬元正）得以現金存款、支票或

銀行擔保的方式提交，受款人為澳門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

9. 確定擔保：獲判給總額的百分之十
（10%）作為確定性擔保金，得以現金存
款、支票或銀行擔保的方式提交，受款人

為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0. 底價：不設底價。

11. 參加條件：有意投標者必須為澳
門特別行政區土地工務運輸局登記有施

工註冊的實體，以及在公開開標日期前已

遞交注冊申請或續期的實體，而後者的接

納將視乎其申請或續期的批准。

12. 查閱案卷及取得案卷副本之日
期、地點及價格：

日期：自本公告公布日起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十三日。

時間：於工作日的上午九時至下午一

時、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十一樓採購及總

務部。

於本公司可取得公開招標案卷副本，

每份為澳門幣$50 0 .0 0（澳門幣伍佰圓
正），收益撥歸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亦可於澳電網站（www.cem-macau.
com）免費下載相關招標文件。

13. 解標會之日期、時間及地點：

日期及時間：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二）上午十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十五樓演講廳。

14. 交標日期、時間及地點：

截止日期及時間：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十三日（星期四）下午五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地下接待處）。

15. 標書語文：標書應以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正式語文或英文撰寫。

16. 公開開標日期、時間及地點：

日期及時間：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五）上午十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十五樓演講廳。

開標時，投標人或其代表應出席，以

便根據7月6日第63/85/M號法令第二十七
條的規定，解釋標書文件內可能出現之疑

問。

投標人的合法代表可由被授權人代

表出席公開開標的儀式，此受權人應出示

經公證授權賦予其出席開標儀式的授權

書。

17. 評標標準及其所佔之比重：

評標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具有

淘汰性質，投標者除了須符合承投規則所

載的技術規格和所有要求以及承投方案

所載的所有條件和細則，還須符合第一階

段評標標準所列出的必要項目，方可進入

第二階段的評標。

第一階段評標標準

——合資格之人力資源

——設備完備性

——由2013年至2017年間搭建數據采

集及監控系統SCADA的經驗

——由2015年至2017年間安裝低壓電

氣設備的經驗

第二階段評標將根據以下比重進行

評分。

第二階段評標標準 比重

——價格 34%

——管理和質量認證  6%

——由2 013年至2 017年間

搭建數據采集及監控系統

SCADA經驗

10%

——由2015年至2017年間安

裝低壓電氣設備的經驗

10%

——實施方案整體評審 40%

主持招標的實體根據各標書內之資

料及上述之評分標準及其所佔之比重而

判標。

18. 附加的說明文件：由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起至截標日止，投標人可前

往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澳門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十一樓採購及總務部或

於澳電網站（www.cem-macau.com）了
解有否附加之說明文件。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七日於澳門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梁華權 施雨林

 執行委員會主席 執行董事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Anúncio

«Sistema de Monitoramento Online para 
Rede de Iluminação Pública»

Concurso Público

(Concurso Refª. PLD-CS012/18/88)

1. Entidade que põe a obra a concurso: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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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dalidade do concurso: Concurso 
público.

3. Local do serviço: Todo o território sob 
a jurisdição da RAE de Macau.

4. Objecto do serviço: Implementar um 
sistema de monitoramento central on-line 
para a rede de iluminação pública da RAE 
de Macau.

5. Tempo de conclusão: 1 ano.

6. Validade das propostas: 90 dias, a con-
tar da data do acto público do concurso, 
prorrogável,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pro-
grama de concurso.

7. Tipo de retribuição ao adjudicatário: 
Preço global.

8. Caução provisória: MOP700,000.00 
(setecentas mil patacas), sob a forma de 
depósito em dinheiro, cheque ou garantia 
bancária a favor da Companhia de Electri-
cidade de Macau — CEM, S.A.

9. Caução definitiva: Correspondente 
a 10% do valor total do contrato, sob a 
forma de depósito em dinheiro, cheque ou 
garantia bancária a favor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10. Preço base: Não há preço base.

11. Condições de admissão: As entida-
des interessadas devem estar registradas 
n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Solo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DSSOPT) para 
execução de obras, ou entidades que apre-
sentaram pedido ou renovação antes do dia 
do acto público e a aceitação deste último 
estará sujeita à aprovação do seu pedido ou 
renovação.

12. Data, local e preço para consulta e 
obtenção do processo:

Data: Desde o dia da publicação do 
anúncio até ao dia 13 de Dezembro de 2018.

Horário: 9:00 — 13:00 e 15:00 — 17:00 
aos dias úteis.

Local: Direcção de Aprovisionamento e 
Logística (PLD).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11.º 
andar, Macau.

Poderão ser solicitadas na CEM cópias 
do processo de concurso mediante o paga-
mento de MOP500.00 (quinhentas patacas). 
Este valor reverte a favor da CEM. O 
processo de concurso poderá também ser 

obtido gratuitamente através da página de 
Internet da CEM (www.cem-macau.com).

13. Dia, hora e local para explicação do 
concurso:

Dia e hora: 13 de Novembro de 2018 
(Terça-feira), das 10:30 às 13:00.

Local: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Macau — 15.º andar, Auditório.

14. Dia, hora e local para entrega das 
propostas:

Dia e hora limite: 13 de Dezembro de 
2018 (Quinta-feira), às 17:00.

Local: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Recep-
ção do Rés-do-Chão), Macau.

15. Idioma para propostas:

As propostas devem ser redigidas em 
língua oficial da RAE de Macau ou em lín-
gua inglesa.

16. Dia, hora e local do acto público:

Dia e hora: 14 de Dezembro de 2018 
(Sexta-feira), às 10:00.

Local: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Macau — 15.º andar, Auditório.

Os concorrentes ou seus representan-
tes deverão estar presentes no acto públi-
co de abertura de propostas para os efei-
tos previstos no artigo 27.º do Decreto-
-Lei n.º 63/85/M de 6 de Julho, por forma 
a esclarecer eventuais dúvidas relativas aos 
documentos apresentados ao concurso.

Os representantes legais dos concor-
rentes poderão fazer-se representar por 
procurador devendo, neste caso, o pro-
curador apresentar procuração notarial 
conferindo-lhe poderes para o acto público 
do concurso.

17.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e respectivas proporções:

 A avaliação é dividida em duas fases. A 
primeira fase tem a natureza de elimina-
ção. Os concorrentes podem ir a segunda 
fase de avaliação apenas se puderem cum-
prir as Especificações Técnicas, todos os 
requisitos às Especificações do Concurso, 
todos os termos e condições ao Programa 
do Concurso e cumprir os itens compulsó-
rios aos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a primeira 
fase.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a Primeira Fase

— Recursos humanos

— Completude de equipamentos

— Experiência de desenvolvimento e 
implementação do SCADA a partir de 
2013 a 2017

— Experiência em instalação de equi-
pamentos eléctricos de baixa tensão a 
partir de 2015 a 2017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a 
Segunda Fase 

Proporção

— Preço 34%

— Certificações de Ges-
tão e de Qualidade 

  
 6%

— Experiência de desen-
volvimento e implemen-
tação do SCADA a partir 
de 2013 a 2017 10%

— Experiência em insta-
lação de equipamentos 
eléctricos de baixa tensão 
a partir de 2015 a 2017 10%

— Avaliação para toda a 
solução 40%

A entidade responsável pelo concurso 
fará a respectiva avaliação de acordo com 
a informação mencionada no processo do 
concurso e com a metodologia acima refe-
rida.

18. Informações Suplementares:

 Os concorrentes poderão visitar a sede 
da CEM, sita na Estrada D. Maria II, Edif. 
CEM, 11.º andar, Macau, na Direcção de 
Aprovisionamento e Logística (PLD), ou 
visitar a página de Internet da CEM (www.
cem-macau.com) entre 30 de Novembro de 
2018 e a data limite da entrega das propos-
tas, para tomar conhecimento de eventuais 
esclarecimentos adicionais.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aos 7 de Novembro 2018.

Leong Wa Kun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Shi Yulin 

Director Executivo  

（是項刊登費用為 $4,51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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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 SENG BANK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8

O Gerente da Sucursal de Macau,

Isidorus Fong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Jeffrey 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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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8

Directora da Sucursal, Sucursal de Macau,

Olivia Ding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Sio Mei Ng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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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總經理 財務總監

 張建洪 盧保康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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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A CHINA, LIMITADA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8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Jiang Kuiwei  Jiang Lu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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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總經理 會計主管

 黃霞 程曉東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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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澳門元

 總經理 會計主管

 林銳杰 蘇立煒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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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更正

 
澳門元

 總經理 會計主管

 林銳杰 蘇立煒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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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副總經理 計財部主管

 陳偉成 鄧峰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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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O Administrador,

Chui Kai Cheong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han Chung Wai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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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茵大豐（澳門）國際融資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董事/主管 會計主管

 陸濤 許秋芬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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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8

 Patacas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Cecilia Kou  Carlos Manuel Sobral Cid da Costa Alvar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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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澳門元

 行政主席 財務管理部主管

 江耀輝 黃捷君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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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18

Representante Principal,

Cheng Kwong Moon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arolina V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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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澳門元

 分行經理 財務主管

 林勁勇 陸偉賢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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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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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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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度營業表（非人壽）

 借方 澳門幣

 貸方 澳門幣



N.º 45 — 7-11-2018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19961

損益表

二零一七年度

  澳門幣

會計

文偉國

董事會主席

 區宗傑

澳門，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董事會報告書

在二零一七年，本公司毛保費收益為約澳門幣貳仟捌佰萬元，淨保費收入比去年減少約百分之拾。由於保費收益減少，而另一方面賠

償費用增加，故本公司之營運錄得虧損澳門幣貳佰壹拾萬柒仟肆佰肆拾柒元。

董事會主席

區宗傑 謹啟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日於澳門

主要股東名單：

滙業銀行有限公司 99.87%

本公司主要組織：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滙業銀行有限公司 主席

劉繼興先生 秘書

董事會：

區宗傑先生 主席

劉繼興先生 董事

區麗莊小姐 董事

梁達顯先生 董事

梁海國先生 董事

葉劍權先生 董事

陳英偉先生 董事

陸宗儉先生 董事

獨任監事：

余廣靈 先生

獨任監事意見撮要

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營業表及損益表，乃按照澳門現行法例而編製，並經核數師審核，清楚顯示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之真實財政狀況及營業結果。

獨任監事

余廣靈 謹啟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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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意見書

本核數師樓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之核數準則完成審核滙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

報表，並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日就該份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書。

我們已將董事會為公佈而編製之財務報表摘要與上述經審核之財務報表作比較。

我們認為，上述財務報表摘要與上述經審核之財務報表是一致的。

鮑文輝註冊核數師樓

Manuel Basilio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9,3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30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售 價  $100.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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